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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选聘方式 

选聘采取“面谈+面试”方式进行。 

已具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且符合相关条件的高层次

紧缺人才，要求调入我区事业单位工作，可不受配偶单位、户

籍等资格条件限制，并按照我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交流程序办

理。若选聘符合条件的高层次紧缺人才人事关系调转确有难度

的按择优考核聘用方式办理。 

四、选聘程序 

（一）方案确定。用人单位按照全区选聘计划安排，编制

当年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计划数并上报主管部门。主管部门审

核汇总后，报区人力社保局。区人力社保局提出本年度全区高

层次紧缺人才选聘工作方案，报区编委会主任审批后统一组织

实施。如遇特殊情况的，用人单位提出高层次紧缺人才选聘方

案经区人力社保局审核并报区编委会主任审批后，由用人主管

部门自行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考核。组织对拟聘用的对象进行规范考核，考核方

式应与拟聘用岗位特点相匹配，考核方案须在一定范围公开。

考核通过后组织体检和考察。 

（三）公示。在相关网站上对通过体检和考察的拟聘用对

象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7个工作日。 

（四）引进。区人力社保局办理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手续。 

引进特别优秀的高层次紧缺人才或遇特殊情况的，可采用












